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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高等级公路管理条例

（1994 年 7 月 7 日湖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九次会议通过 1994 年 7 月 7 日湖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十五号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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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高等级公路管理，保障高等级公路的完好和

交通安全、畅通，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

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境内的高速公路和全封闭、全立

交、汽车专用的一、二级公路（简称高等级公路）。

第三条 高等级公路建设必须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并与土地

规划、城市规划相协调。

高等级公路的建设规划与设计必须进行科学论证，并按有关

规定申报批准。

第四条 坚持集中、统一、安全、高效的原则，加强对高等级公

路的管理。管理的具体形式由省人民政府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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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交通部门负责高等级公路及其设施的规划、修建、养护和路

政、运政、规费征稽的管理。

省公安部门负责高等级公路交通秩序、安全的管理和事故处

理。

省人民政府的其他有关部门和高等级公路沿线各级人民政府

应当协助省交通部门、省公安部门做好高等级公路的管理工作。

第五条 高等级公路沿线的村（ 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单位，

应当教育本单位的人员爱路、护路。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于破坏高等级公路及其设施的行为，都有

权制止和向有关部门检举、控告。

第二章 交 通 管 理

第六条 禁止行人，非机动车、拖拉机、轮式专用机械车、摩托

车、电瓶车、履带车、试验车、教练车和设计最大时速小于 60 公里

的机动车，进入高等级公路。

禁止学习、实习驾驶员驾驶汽车进入高等级公路。

第七条 汽车在高等级公路上行驶时，最低时速不得低于 50
公里；最高时速高速公路为 120 公里，汽车专用一级公路为 100 公

里，汽车专用二级公路为 80 公里。

遇有限速交通标志的，应当遵守交通标志的规定。

第八条 汽车从匝道入口进入高等级公路，不得妨碍其他车

辆的正常行驶。进入后，应当先在加速车道上或者路右侧将时速

提高至 50 公里以上；退出时，应当在出口标志前转入路右侧减速。

第九条 汽车在高等级公路上不准超载；不准掉头、倒车、试

车；不准穿越中央隔离带；不准在出入口和匝道上超车、停车。

第十条 汽车在行驶中，不准随意停车。因遇有障碍等必须

停车或者因故障需要临时停车检修时，必须驶离行车道，停在紧急

停车带内或者右侧路肩上。禁止在行车道上修车。

汽车因故障不能离开行车道或者发生交通事故时，驾驶员和

乘车人必须迅速转移到右侧路肩上，并立即报告公安部门。

停在行车道或者路肩上的汽车，驾驶员必须立即开启危险报

警闪光灯或者在车后设置警告标志，夜间还须同时开启示宽灯和

尾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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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汽车在行车道上同方向行驶，必须按下列规定保

持行车间距：

（一）时速 70 公里以下的，行车间距不得少于 50 米；

（二）时速超过 70 公里的，行车间距不得少于 100 米。

汽车在雨天、雪天、雾天、夜间或者冰雪路面上行驶时，应当按

照限速标志减速行驶。并在前款（一）、（二）项规定基础上加大行

车间距。

第十二条 汽车在行驶中，驾驶员和乘车人应当按规定系安

全带；乘车人不准离开座位，不准站立，不准向车外抛弃物品。

货运汽车在行驶中除驾驶室按定员载人外，其他部位不准载

人。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在高等级公路上拦截汽车。

公安人员依法执行紧急公务除外。

第十四条 在高等级公路上进行养护、维修及其他作业，应当

设置安全标志或者安全防护设施；作业人员须着安全标志服，作业

车辆、机械须开启黄色示警灯或者设置反光标志。

禁止作业人员擅自在高等级公路上堆放和丢弃物品。

第十五条 在高等级公路上发生特大交通事故或者因严重自

然灾害汽车不能通行时，省公安部门与省交通部门协商后，根据实

际情况决定关闭部分或者全部路段，并及时向社会公告。

第三章 路 政 管 理

第十六条 不准侵占、污染和破坏高等级公路及其设施；不准

擅自拆除、移动高等级公路的设施；不准擅自在高等级公路上开道

口。

第十七条 在高等级公路规划区内修建建筑物或者其他设

施，必须向省交通部门申报，由省交通部门依法审查同意，再向土

地管理部门申请用地。

第十八条 高等级公路两侧的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其边缘

应当与高等级公路边沟外缘保持一定间距：学校、医院的最小间距

为 200 米；开发区、集贸市场的最小间距为 100 米；其他建筑物或

者设施的最小间距为 30 米。

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通道不得与高等级公路平面相交，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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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建设与高等级公路配套的辅助设施除外。

第十九条 凡修建跨越、穿越高等级公路的桥梁、渡槽、通道、

排污水道、管线等设施，或者其他必须在高等级公路上临时作业

的，应当征求高等级公路经营者的意见，并报省交通部门批准。涉

及交通安全的，还应当报省公安部门批准。因作业需移动高等级

公路设施或者损毁高等级公路及其设施的，作业完成后，应当及时

恢复原状或者按有关规定给予经济补偿。

第二十条 高等级公路及其设施因自然灾害严重受损时，省

交通部门应当采取临时应急措施，并督促有关方面及时抢修，恢复

交通。

第四章 经 营 管 理

第二十一条 国家、国内外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个人在本省

投资建设高等级公路及其设施，依法组建经营机构（ 以下统称经

营者），享有自主经营管理权。

经营者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接受省交通

部门、省公安部门的监督管理。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二十二条 经营者应当对其投资建设的高等级公路及其设

施进行养护、维修，保持高等级公路及其设施完好。

经营者按照高等级公路规划，经批准可以优先在其经营的高

等级公路规划区内从事公路服务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

第二十三条 经营者的经营收入再投资用于本省高等级公路

建设的，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享受优惠待遇。

外商投资建设和经营高等级公路，依照《 湖南省鼓励外商投

资条例》的规定享受优惠待遇。

第二十四条 经营者经营高等级公路及其设施的时间，按合

同规定的期限执行。经营期满后，经营者必须按合同规定将高等

级公路及其设施完好地移交省交通部门。需要延长经营期的，应

当在经营期满前 6 个月向原批准机关提出申请。原批准机关应当

在接到申请后 1 个月内予以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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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收 费 管 理

第二十五条 凡国家投资和利用集资、贷款修建的高等级公

路，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经营者可以设置车辆通行费收费站，在批

准时限内向过往汽车收取车辆通行费。过往汽车不得拒交。

外商投资建设的高等级公路的收费管理，按省人民政府批准

的协议条款办理。

禁止其他单位和个人在高等级公路上擅自收费。

第二十六条 车辆通行费的收取标准，由经营者报省交通部

门审核，经省物价、财政部门批准。

收取车辆通行费使用的收据，按财政部门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七条 经营者收取的车辆通行费，应当首先用于偿还

集资和贷款。

第六章 法 律 责 任

第二十八条 行人、非机动车驾驶员违反本条例第六条规定

的，由公安部门分别处以 5 元、20 元罚款或者警告，并责令退出。

机动车驾驶员违反本条例第六条规定，进入高等级公路的，由

公安部门处以 50 元罚款或者警告，并责令退出；情节严重的，处

50 元以上 200 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并处吊扣 6 个月以上 12 个月

以下驾驶证。

行人、非机动车驾驶员和机动车驾驶员有以上行为，发生事故

导致损毁高等级公路及其设施的，应当赔偿经济损失；造成自身伤

亡和财产损失的，正常行驶的汽车方和经营者不负责任。

第二十九条 进入高等级公路的汽车驾驶员违反本条例第七

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的，由公安部门处以 50
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吊扣 6 个月以下驾驶证；情节严重的，处 50
元以上 200 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吊扣 6 个月以上 12 个月以下驾

驶证。

第三十条 进入高等级公路的汽车驾驶员违反本条例第十二

条规定的，由公安部门给予警告或者处以 50 元以下的罚款，可以

单处吊扣一个月以下驾驶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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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拦截汽车的，由公安

部门给予警告，处 50 元以上 200 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按

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造成高等级公路及

其设施损坏的，必须承担赔偿责任；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由公

安部门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情节严

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的，由交通

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由交通部门申请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擅自在高等级公路

上作业的，由交通部门或者公安部门责令其停止作业。因作业移

动高等级公路设施或者损毁高等级公路及其设施，逾期不恢复原

状或者不按规定补偿的，由交通部门责令恢复原状或者给予经济

补偿，可以并处 50 元以上 1 000 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不按规定交付车

辆通行费的，由经营者责令其交付应交费额 5 至 10 倍的车辆通行

费；擅自在高等级公路上收费的，按《湖南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

条例》处理。

第三十六条 在高等级公路上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

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按上述两个条例

的规定处理。

在高等级公路上行驶的汽车发生的交通事故，按国务院《 道

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处理。

第三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 行

政复议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向作出处罚决定的

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十八条 高等级公路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

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

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自 199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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